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作为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 

鉴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已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届满，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舜

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第二大股东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名王金华先生、

李峰先生、张韵女士、顾昕先生、王芳女士、李史玮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第四大股东山东麦格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名齐兴礼

先生及王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

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名洪志良先生、李伟群先生和杨利成先生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事项 

我作为独立董事会前认真审查了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和相关

资料，我认为： 

由于公司主要资产和业务在美国休斯顿数据中心，目前处于停滞状态，本人

对候选非独立董事能否解决涉外业务能力无法判断，故投弃权票。 

（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事项 

我作为独立董事会前认真审查了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和相关资

料，我认为： 

1、上述提名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名程序合法； 

2、经充分了解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

兼职等情况，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独立性的要求，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  

我同意提名洪志良先生、李伟群先生和杨利成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林卓彬 

2019 年 11 月 4 日 


